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教師教學績優獎勵推薦要點 

經 93.7.27外語學院 92學年度第 7次教評會議通過 

經 99.2.24外語學院 98學年度第 6次教評會議通過 

經 101.11.21外語學院 101學年度第 2次教評會議通過 

一、 本推薦要點依據「輔仁大學教師教學績優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母法）制訂。 

二、 本院推薦程序依照母法第二、三、四、七條規定辦理。 

三、 本院專任敎師人數眾多，各系、所教師人員更動頻繁，且各系、所主客觀

情境不盡相同，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院敎評會決議，本項教學獎勵本院

敎評會依各系、所教師人數及年資累積點數採高積點系所被推薦人優先原

則，以推薦各系、所教評會推薦之績優教師，英、德、法、西、日、義及

跨文化研究所各自成ㄧ計算單位，其計算方式自九十九學年度開始實施。 

四、 人次點數計算方式為： 

1. 自九十九學年起各學年系所之全年專職教師人數相加所得為各系所分別

之總點數，此總點數作為次學年本院推薦排序之依據，其中專任滿一學

期而未滿一學年之教師計 0.5人次。 

2. 系所每獲得一名推薦名額則於總點數中扣除該系所當年度實際專任教師

人次（含未滿一學年以 0.5人次計），餘額為剩餘人次點數，每學年剩餘

人次點數移入下一學年累積總人次計算。 

3. 自本辦法通過日起，本院依照累積人次最多之系所優先之原則進行推薦

審核。 

4. 當二個以上計算單位累積總人次積分相同，而只有其中部分單位之受推

薦人可獲推薦時，以較長時間未獲推薦單位之受推薦人為優先推薦對象。 

五、 當教評會可舉證系教評推薦之教師明確不符母法對優良教師之定義時，院

教評會得優先推薦次一排序之系所推薦教師，因此而未受推薦之系所其累

積總人次不受影響，移入下年度累積總人次計算。 

六、 受推薦教師應符合以下各項條件： 

1. 具有申請意願。 

2. 通過前一輪教師評鑑或具有免評資格。 

3. 教學評量達 3.5以上，且具有教學優秀事蹟。 

4. 詳實填寫「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教師教學績優獎勵推薦表」。 

七、 本辦法經外語學院院教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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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專任教師教學績優獎勵外語學院名額分配要點 
 101 總年資 當年度離、就職 102 總年資 當年度離、就職 103 總年資 當年度離、就職 104 總年資 當年度離、就職 

外語學院 12-2=10 
34+10=44 

離：王復國、游

秀麗 

10-0.5-0.5=9 
44+9=53 

退：陳麗卿(2 月) 
調出：張梵(2 月) 

9 
53+9=62 

 9-0.5=8.5 
62+8.5=70.5 

退：鄭愛倫(2 月) 

英文系 13-0.5+3=15.5 
61+15.5-13=63.5 

離：高谷建廷 
就：蔡中蓓、徐

慧蓮、李宛倫 

15.5-1+1.5+2=18
63.5+18=81.5 

離：鮑端磊(8 月) 
就：陳碧珠(8 月)、
包磊思(2 月) 
進修學士班加入 2

18-0.5=17.5 
81.5+17.5=99 

育嬰：蔡中蓓  
       (8-1 月) 

17.5-1+1=17.5 
99+17.5=116.5 

留停：施佑芝(8 月) 
就：余立棠(8 月) 

德語系 10 
64+10-10=64 

 10-1-0.5=8.5 
64+8.5=72.5 

離：包哲(8 月) 
留停：羅燦慶(2 月)

8.5-1-0.5+0.5+0.5=8
72.5+8=80.5 

離：何 靜(8 月) 
退：查岱山(2 月) 
就：莊適逾(2 月) 
    裴崇德(2 月) 

8 
80.5+8=88.5 

 

法文系 10 
61+10-10=61 

 10-1+1=10 
61+10=71 

離：洪藤月(8 月) 
就：林韋君(8 月) 

10-1+1=10 
71+10=81 

退：謝爾葳(8 月) 
就：何重誼(8 月) 

10-1+1=10 
81+10=91 

退：黃雪霞(8 月) 
就：蔣之英(8 月) 

西文系 10-2+1=9 
55.5+9=64.5 

離：林青俞、游

淳傑 
就：李素卿 

9-1+1-0.5=8.5 
64.5+8.5=73 

離：孫素敏(8 月) 
就：劉康(8 月) 
留停：杜東璊(2 月)

8.5+0.5=9 
73+9=82 

就：賴彥伶(2 月) 
 

9-0.5=8.5 
82+8.5=90.5 

退：宓博多(2 月) 

日文系 16 
61+16-16=61 

 16+1=17 
61+17=78 

進修學士班加入 1 17 
78+17=95 

 17+1=18 
95+18=113 

就：蔡嘉琪(8 月) 

義文系 7 
56.5+7=63.5 

 7-1-0.5+0.5=6 
63.5+6=69.5 

離：圖莉(8 月)、方

錫華(2 月) 
就：陳奕廷(2 月) 

6+0.5=6.5 
69.5+6.5=76 

就：柯士達(2 月) 
 

6.5-0.5=6 
76+6=82 

退：杜金換(2 月) 

跨研所 7-1+1=7 
54+7=61 

離：洪振耀 
就：周岫琴 

7-1+1+0.5=7.5 
61+7.5=68.5 

離：陳宏淑(8 月) 
就：朱曼妮(8 月) 
調回：張梵(2 月) 

7.5+0.5=8 
68.5+8=76.5 

就：胡碧嬋(2 月) 8-1-1+1=7 
76.5+7=83.5 

退：陳永禹(8 月) 
轉兼：彭鏡禧(8 月) 
就：笹岡敦子 

獲獎名額 4 4 4  

獲獎教師 （英）高谷建廷 
（德）葉聯娟 
（法）黃孟蘭 
（日）何欣泰 

（英）魏亦淳 
（德）張善禮 
（西）舒小珠 
（義）余哲安 

（英）張瓈文 
（德）林劉惠安 
（西）傅玉翠 
（日）邱明麗 

（英）袁韻璧 
（法）陳淑珍 
（西）方浩偲 
（日）劉慶瑞 


